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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803     证券简称：济群医药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增持） 

 

本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安制药”） 

法定代表人 黄岭 

设立日期 2003年 8月 4日 

注册资本 1,715.7万人民币 

住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生态园区 

邮编 430040 

所属行业 医药行业 

主要业务 
大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小容量

注射剂、西药、原料药的生产及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275182772XJ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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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制药控股股东，持有大安制药 100%

的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胡凯军为大安制药的实际控制人，胡

凯军担任了大安制药控股股东上层股

权结构中的北京远大生命科学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远大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及北

京远大华创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

总经理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2021年 1月 29日，武汉大安

制药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本次收购济群医药

35%股权事项。 

2021年 1月 29日，武汉大安

制药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辽

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大安制

药收购济群医药 35%股权。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0股，占

比 0.0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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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0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13,203,449

股，占比

35.00% 

直接持股 13,203,449 股，占比 35.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0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203,449股，占比 35.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00%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有 

2021年 1月 29 日，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召开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收购济群医药 35%股权

事项。 

2021年 1月 29 日，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的唯

一股东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作出股

东决定，同意大安制药收购济群医药 35%股权。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1年 2 月 10日，大安制药与济群生活科学有限公司、

李战、新余汇英济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霍立

茹签订了《关于转让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203,449 股权的协议书》，由济群生活科学有限公司、

新余汇英济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霍立茹向大

安制药转让 35.00%股权，后续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方式完成，大安制药拥有权益比例从 0%拟变为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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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大安制药与济群生活科学有限公司、新余汇英济群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霍立茹根据《关于转让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203,449 股权的协议书》办理的股权转让，并拟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的转让行为，具备合理性。本次权益变动系各

方真实意思，后续根据交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南京济群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意向股东 

甲方 1：济群生活科学有限公司 

甲方 2：李战 

甲方 3：新余汇英济群投资合伙企业 

甲方 4：霍立茹 

甲方 1、甲方 2、甲方 3、甲方 4 以下合称“甲方”；甲方 1、甲方 3、甲方 4 亦

可称为“意向股东”或“转让方”。 

甲方 2系济群医药实际经营管理人员，系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事

宜完成后济群医药的实际控制人。 

乙方：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 

（二）签署时间 

2021年 2月 10日 

（三）标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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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济群医药 13,203,449 股股权转让给大安制药，大安制药

也愿意在相关条件满足后通过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方式受让标的股权。 

（四）交易价格 

依据各方协商确定，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济群医药总股份数 37,724,140 股中

的 35%股权转让给大安制药，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8,550 万元，对应每股价格为

14.0493元，大安制药同意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格受让标的股权。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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